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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学统计学院关于资助教师外出参加学术会议的规定

为进一步加强我院学科建设与发展，提高全体教师，特别是青年教

师的科研水平，规范我院教师参加学术活动的管理，结合我院现状，特制

定本规定。

一、学院资助教师参加学术活动实行申请、审批和登记制度。申请学

院资助会议相关费用的教师，应在会议召开两周前填写“数学统计学院教

师参加高水平学术会议资助申请表”（见学院网页下载中心）一式两份，

由分管科研副院长审批签字后加盖学院公章，留一份以便统计存档。

二、外出参加学术会议的教师，提前安排好自己的工作，若有工作冲

突，必须服从本岗工作；申请者应履行学院与学校规定的请假、销假等手

续。

三、申请学院资助会议相关费用的，必须在会议现场做学术报告。

申请者须持有学术会议的正式通知、邀请函和显示确切会议日期、地址等

信息的会议文件；申请者所提交的书面材料能够证实本人将在会议现场做

学术报告。

四、学院根据有关财务规定报销本地至活动地的往返差旅费、住宿费、

会议费和其他费用。所产生的费用按学校有关标准执行，凭据报销。



五、学院教师自己有科研项目，原则上使用自己的科研经费参加

学术会议。没有科研项目的老师，特别是青年教师（40 周岁及以下），

学院可资助参加一次国内相关专业的高水平学术会议。

六、充分发挥学术活动的应有作用。凡在学术会议现场做报告的教师

应将活动材料提交学院分管科研副院长，筛选有价值的材料复印留存，以

备存档和其他教师查阅。参会教师回来后须在一定范围内做一汇报，及时

传达会议精神，分享参会的主要收获。

七、本办法的解释由学院学术委员会负责。

八、本办法自 2018 年 11 月 13 日学院党政联席会议通过之日起

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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